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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13361]评价分数和等级
2024年春季和秋季贫困生资助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90.90分，绩效评价等级为“优”。评价认为，项目通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政策将补助资金直接汇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指定银行账户，有效覆盖学杂费、生活费等刚性支出，进一步缓解家庭因经济压力放弃子女教育的困境，保障学前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一个都不能少”；在普通高中非义务教育阶段，资助政策更成为贫困学生完成学业的关键支撑，避免因经济负担中断求学。这种从根源上解决辍学诱因的机制，不仅维护了个体受教育权利，更是推动教育公平落地，降低因贫困导致的教育断层风险，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升社会人力资源质量提供长效保障，助力构建更加均衡、包容的社会发展格局。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资金分配不科学，资金管理风险，管理制度不健全，制度执行有效性有待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受益资金结余等问题。具体各项评价结论如表1所示：
表1 项目绩效评价结论一览表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得分
	评分率

	决策
	20
	18
	90.00%

	过程
	20
	13.50
	67.50%

	产出
	28
	27.40
	97.86%

	效果
	32
	32
	100.00%

	综合得分
	100
	90.90
	90.90%


（2） [bookmark: _Toc346]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决策。决策指标分值20分，评价得分18分，扣2分。主要扣分方面:资金分配不科学。
2. 过程。过程指标分值20分，评价得分 13.50分，扣6.50分。主要扣分方面：一是资金管理有风险；二是管理制度不健全；三是制度执行有效性有待提高。
3. 产出。产出指标分值28分，评价得分27.40分，扣0.60分。主要扣分方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受益资金发放存在结余。
（3） [bookmark: _Toc4188]项目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 项目成效
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开支压力，基本学习生活需求得到保障。通过经济兜底与政策保障，有效遏制辍学现象，实现显著社会效益。咸安区教育局通过将补助资金直接汇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指定银行账户的形式，有效覆盖学杂费、生活费等刚性支出，进一步缓解家庭因经济压力放弃子女教育的困境，保障学前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一个都不能少”；在普通高中非义务教育阶段，资助政策更成为贫困学生完成学业的关键支撑，避免因经济负担中断求学。确保不同经济背景的学生能最大程度站在同一起跑线接受教育；同时，通过精准资助与广泛宣传，将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让贫困学生得以平等获取知识与发展机会，有效缩小因家庭贫富差距导致的教育鸿沟。这一举措不仅彰显了教育公平的核心价值，更增强了社会对教育资源分配公正性的认同，促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为实现社会阶层合理流动、推动社会公平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 资金分配不科学。咸安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及部分学校申报补助资金的学生名单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实际发放时学生名单与申报补助资金学生名单存在差异。
(2) 资金管理有风险。部分学校资金支出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较为简单，学生相关资料不完整或缺失，导致学生认定资格的真实性存疑；咸宁市特殊教育学校2024年秋季已发放但需退回资金1500元未上交至咸安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且咸安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不知晓咸宁市特殊教育学校该笔资金情况。
(3) 管理制度不健全。部分学校未制订本校的项目管理办法及资金管理办法或相关制度较为简单。
(4) 制度执行有效性有待提高。部分学校未遵守《咸宁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中第五章 认定程序的要求，未进行“学校认定”“结果公示”环节，或未制订本校认定标准。咸安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及部分学校存在非人员上报期间学生调整的情况，但无调整手续，咸安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于学生调整情况未记载调整台账。部分学校资料审核不严，存在学生资料不完整或个别学期无资料，银行流水资料不完整或未留存银行流水资料等情况。
(5)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受益资金发放存在结余。项目预算资金为904.13万元，咸安区教育局、咸安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各学校均按照项目预算批复的用途使用，已将900.17万元补助资金汇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指定银行账户中，未发放情况为：①部分学校已发放但需退回资金共2.83万元及结余资金共0.83万元，已全部退还至咸安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专户；②咸宁市市直学校结余资金0.21万元咸安区财政局已收回，③咸安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结余资金共0.09万元。
（4） [bookmark: _Toc27984]改进措施
1. 建立多级联动审核机制，咸安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与学校定期核对受资助学生名单，在资助申请、审核、拨付等关键环节设置交叉核验节点，要求学校提交受助学生信息及附证明材料，并利用学籍系统、大数据比对等技术手段进行数据校验；同时，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对因转学、退学等原因导致的学生变动情况及时调整名单，明确资金拨付与名单变动的同步流程，确保资金精准拨付至最终受资助学生，减少名单差异带来的资金分配问题。
2. 建立严格分级审批制度，细化资金支出审批权限与流程，确保资料真实完整；设立资料归档专项管理制度，明确资料收集、整理、保管的责任人，定期开展资料完整性检查，对缺失资料限期补齐；制定资金结余管理细则，要求学校及时梳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将结余资金上交至咸安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建立结余资金台账并动态监管，同时加强对学校财务人员的培训与考核，强化风险防控意识，杜绝资金管理漏洞。
3. 教育主管部门一是要求各学校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详细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管理办法；组织专家团队对学校提交的制度进行审核指导，针对制度中存在的简单化、模糊化表述提出修改意见，确保制度具备实操性。二是督促学校应及时联系学生及其家长，明确告知缺失资料清单，并详细指导补办事宜，针对不同类型资料缺失提供清晰的补办流程说明；建立资料审核与补充的缓冲机制，在一定期限内允许学生补充资料，若期限内无法补齐，可由学生提交情况说明，并提供能够佐证自身资格真实性的其他替代材料，同时学校组织专门人员对替代材料进行严格审核评估，以此综合判定学生认定资格的真实性。对不符合2024年春季和秋季贫困生资助资金项目认定资格的学生，应取消资助资格，退还补助资金。三是建立制度执行监督机制，定期对学校制度落实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将制度完善度与执行效果纳入学校年度考核体系，对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力的学校进行督促整改，推动学校管理制度规范化、科学化。
4. 为提升制度执行有效性，需构建“监督- 整改-预防”闭环管理体系。首先，由教育主管部门联合纪检监察力量，对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开展专项督查，对未落实 “学校认定”“结果公示”环节、未制定本校认定标准的学校，限期制定整改方案并提交书面报告；针对非人员上报期间学生调整无手续的问题，建立标准化调整流程与电子备案系统，要求调整情况需经多级审核后录入系统留痕；同时，强化资料审核机制，推行“双人交叉核验+数字化存档”模式，明确学校资料审核责任人，对学生资料缺失、银行流水不完整等问题，通过定期培训、案例指导提升审核人员业务能力，并设立资料补全缓冲期，逾期未整改的学校进行通报批评；此外，将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学校绩效考核，对整改不力的学校扣减评优资格，形成长效约束机制，确保制度刚性执行。
5. 优化资金全流程管理。一是强化资金动态监控，建立定期核查机制，结合学校学生变动、资金发放实际情况及时调整预算，避免因人员变动、流程滞后产生资金沉淀；二是优化资金发放流程，针对需退回资金问题，完善发放前资格复核、发放后信息反馈机制，通过技术手段加强与银行数据对接，减少错发、误发情况；三是规范结余资金管理，咸安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应每学期末向咸安区教育局、咸安区财政局汇报项目资金支付情况及结余资金处置方案，并确认结余资金的处置程序，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透明，切实保障资助政策精准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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